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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進 一 步 規 管 在 私 人 土 地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目 的  
 
  本 文 件 概 述 有 關 《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 ( 第 3 5 4 章 ) （ 下 稱

《 條 例 》） 的 修 訂 建 議 ， 以 進 一 步 規 管 在 私 人 擁 有 土 地 上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的 活 動 （ 以 下 簡 稱 擺 放 活 動 ） ， 以 達 致

以 下 的 目 的 ：  
 

( i )  避 免 在 私 人 土 地 進 行 違 反《 條 例 》的 擺 放 活 動 ，

並 導 致 環 境 問 題 ；  
( i i )  保 障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現 有 權 益 ， 避 免 私 人 土

地 被 人 濫 用 進 行 未 經 土 地 擁 有 人 同 意 的 擺 放 活

動 ； 以 及  
( i i i )  透 過 建 議 新 設 的 預 先 通 報 機 制 作 為 平 台 ， 讓 相

關 部 門 可 以 預 先 得 悉 可 能 在 私 人 土 地 上 進 行 擺

放 棄 置 拆 建 物 料 ， 從 而 提 醒 有 關 人 士 需 留 意 的

法 例 ， 以 避 免 有 違 例 的 活 動 出 現 。 有 關 建 議 亦

將 加 強 《 條 例 》 的 執 法 效 力 和 進 一 步 加 強 協 調

相 關 部 門 的 執 法 行 動 。  
 
 

背 景  
 
2 .   近 年 ， 新 界 鄉 郊 時 有 發 生 非 法 傾 倒 拆 建 廢 物 和 堆 填 事

件 ， 引 起 公 眾 對 在 私 人 土 地 進 行 該 等 活 動 的 關 注 。 在 私 人 土

地 不 適 當 地 擺 放 拆 建 物 料 ， 不 但 可 能 會 違 反 土 地 用 途 和 規 劃

管 制 ， 而 且 或 會 引 起 環 境 衛 生 、 阻 塞 排 水 道 ／ 溪 流 、 造 成 噪

音 ／ 塵 埃 滋 擾 和 環 境 污 染 等 問 題 。 為 此 ，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按

照 相 關 法 例 對 該 等 活 動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行 動 。 由 於 該 等 活 動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經 常 涉 及 多 個 政 策 範 疇 ， 有 見 及 此 ， 政 府 已 引

入 多 項 加 強 管 制 和 預 防 措 施 ， 以 進 一 步 打 擊 非 法 的 擺 放 活



 - 2 -

動 。  
 
3 .   曾 有 建 議 當 局 考 慮 在 《 條 例 》 中 引 入 授 權 機 制 ， 要 求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或 合 法 佔 用 人 ( 以 下 簡 稱 為 土 地 擁 有 人 ) 如 有

意 容 許 他 人 在 其 土 地 上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 須 先 取 得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保 署 ）署 長 授 權。我 們 經 研 究 後 得 出 的 結 論 是 ，

在 《 條 例 》 中 引 入 該 授 權 機 制 ， 並 由 環 保 署 署 長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以 外 的 因 素 （ 例 如 土 地 用 途 、 規 劃 管 制 或 斜 坡 安 全 等 ） 授

權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 將 超 越 環 保 署 署 長 的 職 權 範 圍 ， 該 授 權 亦

會 被 質 疑 其 合 法 性 和 合 理 性 。  
 
4 .   雖 然 如 此 ， 當 局 考 慮 到 在 私 人 土 地 非 法 擺 放 拆 建 物 料

可 能 會 引 起 環 境 問 題 ， 加 上 目 前 在 《 條 例 》 下 進 行 的 執 法 工

作 往 往 遇 上 舉 證 困 難 ， 而 擺 放 活 動 在 未 經 土 地 擁 有 人 同 意 下

進 行 亦 侵 犯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權 益 。 因 此 ， 當 局 提 出 《 條 例 》 的

修 訂 建 議 ， 以 加 強 《 條 例 》 的 執 法 效 力 和 保 障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現 行 的 權 益 ， 以 避 免 在 私 人 土 地 非 法 擺 放 拆 建 物 料 而 可 能

引 致 的 環 境 及 其 他 問 題 。 修 訂 建 議 回 應 社 會 的 訴 求 ， 引 入 具

透 明 度 的 制 度 及 加 強 協 調 相 關 部 門 的 執 法 行 動 。 建 議 新 設 的

預 先 通 報 機 制 ， 將 作 為 一 個 平 台 讓 各 有 關 部 門 預 先 檢 視 擬 進

行 的 擺 放 活 動 的 資 料 。 若 相 關 部 門 發 現 該 擬 進 行 的 活 動 可 能

會 觸 犯 現 行 法 例 ， 有 關 部 門 會 提 醒 相 關 人 士 ， 並 向 他 提 供 意

見 ， 以 避 免 有 違 反 現 行 法 例 的 擺 放 活 動 出 現 。 然 而 ， 建 議 不

會 為 土 地 擁 有 人 增 加 額 外 的 權 利 。  
 
 
《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 目 前 的 規 管 範 圍  
 
5 .   目 前 ， 根 據 《 條 例 》 第 1 6 A 條 ， 任 何 人 在 未 獲 得 土 地

擁 有 人 許 可 ， 在 任 何 土 地 上 擺 放 廢 物 ， 即 屬 違 法 。 現 時 ， 擺

放 拆 建 物 料 活 動 的 有 關 人 士 往 往 不 在 事 前 聯 絡 環 保 署 ， 而 當

環 保 署 得 知 該 等 活 動 後 又 一 般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才 可 聯 絡 到 有

關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 以 確 定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的 人 士 是 否 已 根 據

《 條 例 》第 1 6 A 條 取 得 所 需 的 許 可 。 因 此 ， 當 局 在 執 法 及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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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時 往 往 遇 上 困 難 。  
 
 
修 訂 《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 的 建 議  
 
6 .   為 加 強 《 條 例 》 第 1 6 A 條 對 在 未 得 土 地 擁 有 人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在 私 人 土 地 上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的 執 法 效 力 ，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有 關 條 文 ， 規 定 任 何 人 在 私 人 擁 有 的 土 地 上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前 ， 必 須 先 行 取 得 該 土 地 所 有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書 面 許 可 ， 並 須

在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時 隨 身 帶 備 該 書 面 許 可 的 正 本 或 副 本 ， 在 管

制 當 局 要 求 時 出 示 ， 以 作 查 驗 之 用 。 經 建 議 修 訂 的 法 例 下 ，

若 該 名 人 士 未 能 出 示 該 書 面 許 可 供 執 法 人 員 查 驗 ， 即 屬 違

法 。  
 
7 .   此 外 ， 當 局 建 議 規 範 化 該 等 書 面 許 可 ， 以 保 障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權 益 ， 防 止 任 何 人 士 在 土 地 擁 有 人 不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發

出 虛 假 書 面 許 可 。 因 此 ， 土 地 擁 有 人 須 填 妥 由 管 制 當 局 指 明

的 書 面 許 可 表 格 ， 連 同 表 格 內 訂 明 的 文 件 （ 包 括 證 明 土 地 擁

有 人 身 分 的 文 件 、 清 楚 顯 示 在 該 土 地 上 的 河 溪 / 水 道 / 池 塘 及

受 影 響 土 地 的 範 圍 的 地 界 圖 則 等 ）， 於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前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提 交 管 制 當 局 。 假 如 書 面 許 可 上 有 關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資 料 與 土 地 註 冊 處 或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資 料 吻 合 ， 以 及 所 須 的

證 明 文 件 齊 備 ， 當 局 會 在 該 表 格 上 蓋 上 印 章 ， 並 在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內 將 表 格 發 回 有 關 人 士 。 假 如 當 局 因 為 此 表 格 上 有 關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資 料 與 當 局 存 檔 不 符 而 未 能 在 表 格 上 蓋 章 ， 當 局

亦 會 在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內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有 關 人 士 。  
 
8 .   若 在 當 局 的 資 料 顯 示 該 地 段 有 多 於 一 位 土 地 擁 有 人 或

合 法 代 理 人 ， 參 考 現 行 樓 宇 買 賣 或 租 賃 的 做 法 ， 這 些 人 士 須

共 同 填 妥 書 面 許 可 ， 或 以 書 面 授 權 其 中 一 位 土 地 擁 有 人 或 合

法 代 理 人 填 寫 該 書 面 許 可 。 任 何 人 士 須 取 得 當 局 蓋 印 的 指 明

書 面 許 可 後 ， 方 可 進 行 有 關 的 擺 放 活 動 。 為 確 保 擺 放 活 動 已

得 到 所 有 土 地 擁 有 人 或 合 法 代 理 人 的 同 意 ， 當 中 任 何 一 位 土

地 擁 有 人 或 合 法 代 理 人 如 擬 在 該 土 地 上 親 自 進 行 擺 放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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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仍 須 按 照 修 訂 建 議 的 要 求 向 當 局 出 示 有 效 的 書 面 許 可 。

假 如 該 土 地 只 有 一 名 註 冊 擁 有 人 ， 該 名 擁 有 人 擬 在 其 土 地 上

親 自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時 ， 修 訂 建 議 則 不 適 用 。  
 
9 .   考 慮 到 某 些 情 況 可 能 只 涉 及 小 規 模 的 擺 放 活 動 ， 當 局

認 為 在 合 理 的 原 則 下 ， 可 考 慮 豁 免 要 求 在 這 類 活 動 中 進 行 擺

放 人 士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取 得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書 面 許 可 。 初 步 建 議

若 在 同 一 段 時 間 內 ( 如 一 年 ) 在 同 一 地 段 內 所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累 積 範 圍 小 於 一 百 平 方 米 ， 將 可 獲 有 關 豁 免 。 唯 該 等

人 士 仍 須 按 照 現 時《 條 例 》第 1 6 A 條 的 規 定 ， 在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前 先 取 得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同 意 ， 否 則 即 屬 違 法 。 此 外 ， 該 等

人 士 亦 須 確 保 該 活 動 符 合 其 他 相 關 的 法 例 要 求 。  
 
1 0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除 了 《 條 例 》 的 要 求 之 外 ， 有 關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活 動 亦 必 須 在 符 合 其 他 相 關 法 例 規 管 及

土 地 契 約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 由 於 該 等 活 動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可 能 涉

及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的 工 作 ， 我 們 建 議 設 立 預 先 通 報 機 制 提 供 平

台 以 進 一 步 協 調 政 府 部 門 的 執 法 行 動 和 防 範 違 規 。 管 制 當 局

在 收 到 土 地 擁 有 人 遞 交 指 明 表 格 和 所 需 文 件 後 ， 會 通 知 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地 政 總 署 、 規 劃 署 、 屋 宇 署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渠 務 署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運 輸 署 、 路 政 署 及 當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等 ， 以 便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按 實 際 情 況 進 行 跟 進 工

作 。 例 如 ， 如 果 擬 進 行 的 擺 放 活 動 可 能 會 觸 犯 相 關 法 例 ， 有

關 部 門 會 向 相 關 人 士 提 供 意 見 、 解 釋 相 關 法 例 的 要 求 ； 或 建

議 有 關 人 士 採 取 相 應 的 措 施 ， 以 避 免 進 行 可 能 違 反 現 行 法 例

的 擺 放 活 動  ， 並 按 需 要 進 行 巡 查 。 如 發 現 有 已 進 行 的 擺 放 活

動 觸 犯 相 關 法 例 ， 各 部 門 可 以 採 取 相 應 的 執 管 行 動 。   
 
11 .   除 非 獲 得 豁 免 ， 任 何 人 在 私 人 土 地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前 ，

未 有 按 上 述 規 定 取 得 該 土 地 所 有 擁 有 人 以 指 明 表 格 發 出 並

附 有 管 制 當 局 印 章 的 書 面 許 可 ； 又 或 是 任 何 人 士 在 私 人 土 地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時 ， 在 當 局 要 求 下 未 能 出 示 該 書 面 許 可 的 正 本

或 副 本 供 管 制 當 局 查 驗；即 屬 違 法。修 訂 建 議 會 採 用《 條 例 》

第 1 6 A 條 的 現 有 罰 則 ， 即 初 犯 可 處 罰 款 $ 2 0 0 , 0 0 0 及 監 禁 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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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再 犯 可 處 罰 款 $ 5 0 0 , 0 0 0及 監 禁 6 個 月 。  
 
1 2 .   此 外 ， 任 何 人 士 向 當 局 出 示 虛 假 書 面 許 可 ， 例 如 冒 充

土 地 擁 有 人 向 當 局 遞 交 虛 假 指 明 表 格 ， 或 在 進 行 擺 放 活 動

時 ， 向 當 局 出 示 偽 造 的 書 面 許 可 ， 當 局 可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 若 無 合 理 辯 解 ， 即 屬 違 法 ， 該 書 面 許 可 亦 將 予 以 作 廢 。 
 
1 3 .   當 局 提 出 以 上 的 修 訂 建 議 ， 以 進 一 步 打 擊 在 私 人 土 地

非 法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的 問 題 及 加 強 協 調 政 府 部 門 的

執 法 行 動 ， 致 力 在 尊 重 私 有 產 權 及 打 擊 在 私 人 土 地 非 法 擺 放

被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料 之 間 ，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  
 
1 4 .   就 以 上 的 修 訂 建 議，公 眾 人 士 可 在 2 0 1 0 年 5 月 2 2日 或 以

前 ， 以 郵 遞 、 電 郵 或 傳 真 方 式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出 意 見 ， 詳 情

如 下 ：  
 
郵 遞  :   香 港 告 士 打 道 5 號 稅 務 大 樓 4 6 樓 4 6 2 2 室 環 保 署 廢 物

管 理 政 策 科  
電 郵  :   w d o @ e p d . g o v. h k  
傳 真  :   3 1 2 1  5 7 6 2   
 
 
環 境 保 護 署  
2 0 1 0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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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按《廢物處置條例》（第 354 章）第 16A 條發出的 
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書面許可表格 

 
甲部 – 書面許可內容 
 

 我 / 我們           (身分證號碼 / 商業登記號碼*       ) 

是位於                的土地擁有人 / 合法佔用人*，現按照

《廢物處置條例》(第 354 章) 第 16A 條的規定，准許               ( 身 分 證 號

碼       ) 於上述土地進行以下的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活動： 

 

(a) 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的數量        立方米 

(b) 被棄置的拆建物料的來源(如建築地盤的位置和

負責人／機構) 
 

(c)擺放活動的土地總面積        平方米 

(d) 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的高度(以未填土前原有

土地測量水平設算) 
       米 

(e) 進行擺放的日期 (年/月/日) 由        至      

(f) 每日運作的時段 由      至      

(g) 涉及運載被棄置的拆建物料車輛的數目  

(h) 涉及運載被棄置的拆建物料車輛的車牌號碼  

(i) 負責人姓名及聯絡電話  

(j) 進行擺放活動的目的  

  

我 / 我們謹此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提交下列文件和資料以作證明﹕ 

i) 本人的身份證副本 / 本公司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ii) 涉及土地的地界圖則(需清楚顯示在該土地上的河溪、水道及池塘，及擺放活動的土地範圍)； 

iii) 涉及土地的私人土地批地契約和任何其他相關的土地文件（例如租約或證明其司理身分的文件）； 

iv) 建築地盤負責人／機構的書面證明（如被棄置的拆建物料來自建築地盤）；及 

v) 其他相資料或文件 (請列明)﹕            

 
乙部 – 聲明及簽署 

我 / 我們謹此聲明是上述的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本人，並且所提供的個

人資料和附上的證明文件均屬真確無誤。 

我 / 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些資料和文件會分發給相關的政府部門，如有需要，

有關部門可用作跟進或執法之用。 

我 / 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些資料和文件將來可能用作呈堂証證供。 

 
 

簽名﹕         

聯絡電話號碼﹕      

日期﹕        

環保署核實表格上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

人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或民政事務總署

的存檔吻合後，會蓋上印章，該印章代表

環保署確認表格上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

人的資料與有關存檔吻合。然而，任何擺

放活動仍須在符合現行法例的情況下方

可進行，而該印章不能用作違反現行法例

的合理辯護。 
 

 
環保署印章：＿＿＿＿＿＿____＿ 

經辦人：＿＿＿＿＿＿＿＿＿＿＿ 

接獲日期：＿＿＿＿＿＿＿＿＿＿ 

擬稿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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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刪除不適用處 

 
備註﹕ 
1.  環境保護署收到此書面許可及有關資料後會通知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並豁免於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保障範圍。如果擬進行的擺

放活動可能會觸犯相關法例，各部門可能會按需要採取跟進或執法行動。 
2. 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須於進行擺放活動最少十五個工作天前向環境保護署遞交填妥的書面許可和所須的證明文件，假如本書面

許可上有關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或民政事務總署的資料吻合，以及所須的證明文件齊備，環境保護署會在
該表格上蓋上印章，並在十五個工作天內將表格發回有關人士。假如環境保護署因為此表格上有關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的資料
與當局存檔不符而未能在表格上蓋章，當局亦會在十五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有關人士。環境保護署在表格上蓋章後，如欲更
改本書面許可的任何內容，必須在進行有関擺放活動前最少三個工作天呈交經修改的書面許可。 

3. 除非獲得豁免，任何人在私人土地進行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活動前，未有按上述規定取得該土地擁有人以指明表格發出並附有管
制當局印章的書面許可；又或是任何人士在私人土地進行擺放被棄置的拆建物料活動時，在當局要求下未能出示該書面許可的正本
或副本供管制當局查驗；即屬違法。 

4. 本書面許可須由相關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填報。任何人士冒充土地擁有人／合法佔用人向當局遞交虛假指明表格，或在進行擺
放活動時，向當局出示虛假書面許可，當局可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若無合理辯解，即屬違法，本書面許可亦將予以作廢。 

 
 

 


